
２０１２年１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Ｊａｎ．２０１２
第１期 （总１８７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Ｎｏ．１　

马克思主义及哲学研究

一以贯之的康德哲学

———我这几年学习康德哲学的一些体会

叶秀山

【提　要】对于做学术工作来说，“博”和 “约”的 “结合”要有一个 “过程”。哲学家

康德，却是一位 “吾道一以贯之”的大哲，他的思想严密到具有 “不可撼动性”，他５０岁

以后各种著作、思路之间的照应和应对都严丝合缝，这样 “过得硬”的思想学风，是我们

效仿的楷模。康德的 《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是一个内在关联

的哲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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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博”和 “约”的 “结合”

　　要有一个 “过程”　　　　

　　我 的 兴 趣 很 杂，做 哲 学 研 究 范 围 也 很 广，

从古 到 今，中 外 哲 学 的 书，我 都 想 读，改 革 开

放的环境 给 了 我 扩 大 视 野 的 机 会 和 条 件，我 狼

吞虎咽地读了一些书，古今中外都有一些。

由于我 读 的 重 点 放 在 了 经 典 原 著，因 而 这

些书往往叫你读了还想读，它们跟艺术品一样，

似乎也有一 种 永 恒 的 魅 力，百 读 不 厌，放 不 下

来。而哲学作 为 学 科 已 有 几 千 年 的 历 史，经 典

原著也浩如 烟 海，进 入 这 个 历 史 长 河，真 感 到

应接不暇，所 以 好 多 年 前，我 的 工 作 有 点 手 忙

脚乱，读 书 往 往 是 浅 尝 辄 止。但 是，哲 学 作 为

学科和科学，浅 薄 恰 恰 是 最 忌 讳 的，因 为 哲 学

所研究思 考 的 问 题 都 是 最 基 本 的，因 而 是 深 层

次的，即使 是 研 究 “现 象”，也 要 深 入 到 它 的

“本质”，哲学是透过现象看本质，是对 “本质”

的思考。在这个意义上，“哲学”不仅仅是 “知

识”，“博学”不是 “智慧”，这是欧洲古代贤哲

的明训。

当然，事物的 “本质”是 从 大 量 的 “现 象”

中涌现出 来 的， “本 质”也 要 有 “现 象”的 支

持，不是干巴巴的 “抽象概 念”，因 而 “质”和

“量”是 不 可 分 的，尤 其 是 “哲 学”所 探 讨 的

“本质”，不 是 一 时 一 事 的 “本 质”，而 是 “万

物”的 “本质”，对 于 “哲 学”来 说， “基 础—

本质”不厌其深，而 “现象”的 “支 持”，也 不

厌其广；只 是， “哲 学”终 究 是 关 于 “质—本

质”的科 学，尽 管 这 个 “本 质 主 义”受 到 了 严

厉的质询，但 只 要 我 们 不 把 这 个 “本 质”局 限

于 “一时一事”，或作抽象概念的理解，则 “本

质”与 “现 象”总 还 有 “统 一—同 一”的 可

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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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到做学术工作来说，“博”和 “约”的

“结合”也要有一个 “过程”。

也许是 随 着 年 龄 增 长，精 力 的 衰 退，我 的

阅读范围逐 渐 地 收 缩 了。最 近 这 么 多 年，我 读

书的范围主要集中在我们说的 “德国古典哲学”

这一段，从康 德 到 黑 格 尔，特 别 是 康 德 和 黑 格

尔。或许是因 为 从 我 做 哲 学 研 究 以 来，从 未 离

开过他们的思路的缘故，年纪大了常常 “回归”

到自己所比较 “熟悉”的道路上来。

我大概在１９５４年在北大由郑昕先生指导做

毕业论 文———那 时 没 有 “学 士”学 位，但 也 做

毕业论文，选 择 这 个 “康 德 哲 学”的 题 目，非

常偶然，原因只是当时西哲的题目尚无人认选，

所有题目对我来说也都一样陌生。

我的这 篇 毕 业 论 文 郑 昕 先 生 很 不 满 意，但

是贺麟先生 倒 还 觉 得 可 以，就 这 样，我 就 由 贺

先生要到 新 成 立 的 这 个 哲 学 研 究 所 来，一 呆 就

快６０年了。６０年一个甲子，现在整理出版这个

集子，也算对 两 位 老 师 交 一 份 答 卷，可 惜 他 们

都已不能再 给 我 打 分 数 了，合 格 与 否，评 判 只

能交与后人了。

这个 集 子 的 文 章 次 序，我 基 本 上 是 按 “倒

计时”来 编 的，就 是 说，新 写 的 在 前 面，先 前

写的在后面，之所以如此，是为了阅读的方便：

如果对问题 感 兴 趣，就 读 我 新 近 写 的 文 章，后

面的不必读 了；如 果 要 了 解 我 的 思 想 进 程，就

“倒过来”读。

从这 个 集 子 也 可 以 看 出，我 是 一 个 很 “不

成熟”的作 者，思 想 常 有 变 化，这 方 面 并 不 像

康德，不 像 黑 格 尔，也 不 像 海 德 格 尔，倒 有 点

像谢林，有点 像 胡 塞 尔。当 然 不 敢 自 比 这 些 前

贤，只 是 说 明 我 的 学 问 底 子 薄，思 维 能 力 弱，

而又有点自知之明，所以缺乏自信的一种心态。

在这个心态 下，这 个 集 子 里 的 文 章，一 定 有 不

少前后矛 盾 的 地 方，一 方 面 请 读 者 从 时 间 跨 度

来谅 解，一 方 面 也 建 议 以 新 近 的 文 章 为 参 考

坐标。

可是，我 们 面 对 的 这 位 哲 学 家 康 德，却 是

一位 “吾道 一 以 贯 之”的 大 哲，他 的 思 想 严 密

到具有 “不 可 撼 动 性”，从５０岁 以 后 各 种 著 作

思路之 间 的 照 应 和 应 对 都 严 丝 合 缝，这 样 “过

得硬”的思 想 学 风，越 是 随 着 时 间 的 推 移，越

成为我们效仿的楷模。

二、如何理解 《纯粹理性批判》

应该说，康德的 “知 识 面”也 是 很 宽 广 的，

不仅逻辑数学达到当时的时代水平，对于历史、

语言、民 俗 等 人 文 学 科，也 有 丰 富 的 知 识，在

大量的知 识 材 料 中，能 够 “精 炼”出 那 样 深 入

基础的哲学思想来，思想能力之强，可想而知。

他的 “批 判 哲 学”面 对 的 是 他 脑 海 中 大 量 的 经

验知识材 料，这 个 哲 学 要 做 的 工 作，正 是 “理

性”对于这 些 材 料 所 “合 适—合 法”的 “应 用

领域”和 “范 围”这 样 一 种 “精 密—严 格”的

“离析—批审”工作。

康德 “批判哲学”的重点在于划定 “理性”

工作的 “权力”“范围”，也就是说，“理性”的

“自主”作用在何种范围内是 “合法”的。这个

任务的 提 出 是 欧 洲 近 代 “启 蒙”的 进 一 步 深 化

和成熟，也是对于 “理性”“自由—自主”思想

的深化 和 成 熟，而 不 是 笼 统 地 宣 称 一 切 在 “理

性”的 “审判”台前得到 “规定”，而是进一步

由 “理 性”自 身 “厘 定” “规 定”的 “权 力 界

限—权限”；“规定”“事物”者，必先自己 “受

规定”， “审判” “他人”，必先 “自己” “受审

判”。也 就 是 说 “限 制” “他 人”的，也 必 须

“能够” “限制” “自己”。在这个意义上，康德

使得 “理性的启蒙”得到了推进和深化。

“厘定”“理性”自身的 “合法界限”，乃是

康德 “批判哲学”的首要工作。

从这 个 意 义 上 来 看，康 德 按 “批 判 哲 学”

的 “原理—原 则” “建 构”起 来 的 “知 识”和

“道 德”两 个 “领 域—封 地”，也 是 两 个 “王

国”，有各自 不 同 的 “法 律”，虽 都 源 于 同 一 个

“理性”，但 是 在 “职 能”上 是 不 同 的，也 就 是

说，“理性”在这两个 “领地”所拥有的 “立法

权”是不容 许 “混 淆”的。在 这 个 意 义 上，我

们可 以 看 到 “理 性 王 国”与 “现 实 王 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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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比”关系。一方面可以 说， “现 实 王 国”中

有 “理性 王 国”的 “引 导”，另 一 方 面 也 可 以

说，“理性王国”中有 “现实王国”的 “基础”。

康德 在５０多 岁 时 出 版 了 第 一 个 “批 判”：

《纯粹 理 性 批 判》，讨 论 “知 识”的 问 题，实 际

上 “预留”了 “道德”问 题 的 位 置，也 就 是 说，

在这个 《批 判》里，康 德 探 讨 关 于 “自 然”的

“科学必然知识”如何可能，同时为在 “必然知

识”之外的 “自由”留下了余地。

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的工作是要 “建立”

一 个 “经 验—自 然—必 然—科 学—知 识”的

“王国”，问 这 样 一 个 “王 国”如 何 可 能 的，它

的 “实 事”的 “根 据”何 在，而 “法 权”的

“根据”又 安 在？ 这 个 “ｄｅ　ｆａｃｔｏ （实 事 根 据）”

和 “ｄｅ　ｊｕｒｅ（法权根 据）”的 问 题，在 康 德 是 分

得非常清楚 的，读 者 如 不 注 意 这 个 区 别，也 难

进入康德的哲学。

康德并不 否 认 一 切 知 识 都 来 源 于 感 官 所 提

供的材料，没有感觉接受的 “刺激”，则绝不会

产生 “知识”。只是在休谟的缜密分析下，感官

提供的 材 料 组 合，只 能 给 出 一 种 常 识—习 惯 性

因而也是 主 观 的 普 遍 性，而 不 能 提 供 客 观 的 必

然性。休谟当 然 也 看 到 逻 辑、数 学 是 具 有 不 依

赖感觉经 验 的 必 然 性 的，但 它 们 也 只 具 有 主 观

的必 然 性，不 具 备 客 观 性。在 这 个 问 题 上，实

际上康 德 的 “批 判 哲 学”是 要 将 这 二 者 结 合 起

来，即 “建 立—建 构”一 种 “客 观 的 必 然 性”，

这样才能 有 “建 立—建 构” “知 识—科 学 王 国”

的可能 性，否 则，被 休 谟 所 “分 割—分 裂”的

“领域—领土”总归是分崩离析的。

于是， “统 一 疆 土”的 关 键 在 于 这 个 “王

国”要 在 一 个 “统 一”的 “法 律” “规 定”之

下，诸种 “因 素—份 子” “摆 正”各 自 的 位 置，

“共存”于 “统 一—同 一 法 律”之 下， “实 事—

经验—感觉”固可相 “异”，而 在 “法 权”上 却

在 “同一法律”“支配—规定”之下，这样，在

“知 识 王 国”才 有 可 能 解 决 自 古 代 希 腊 以 来

“一”与 “多”的问题。

于是在 这 个 问 题 上，康 德 的 意 思 是： “感

官”提 供 之 “材 料”— “感 觉”，固 然 是 “知

识”的必 要 条 件，它 们 给 “感 官”以 “刺 激”，

但并不能给予这些材料以 “规定”，“感觉经验”

是 “实 事 性”的，而 “理 性”的 “知 性—认 知

性”的 功 能 才 是 “决 定 性—支 配 性—规 定 性”

的，前 者 是 “实 事”的，后 者 是 “法 理”的。

“实事”是 “经验”的， “法理”是不依 靠 经 验

的，康德 按 休 谟 的 说 法 也 叫 它 们 为 “先 天 的ａ

ｐｒｉｏｒｉ”。这两种 “因素”“结合”在一个 “统一”

的 “领 域—领 土———科 学 知 识 王 国”之 内，这

些 “先天 的”理 性—知 性 功 能 发 挥 出 “规 定—

决定—支 配”作 用，就 使 这 些 “知 识”不 仅 是

“习惯”的 “约 定 俗 成”，而 且 是 “必 然”的，

这样，康德对休谟工作的推进就在于：“经验知

识”不 仅 仅 是 “经 验—习 惯”的，而 且 也 有

“先天必 然 性”，即，在 “经 验”中，也 有 “不

依赖经验”的 “先天”因素，而且这些 “因素”

是 “决 定 性—规 定 性—支 配 性”的，在 这 个 意

义上， “受 先 天 性” “规 定—决 定—支 配”的

“经验知识”，就叫做 “先验性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

知识”，这 种 知 识 具 有 “客 观 的 （实 事 对 象 的）

必然性”，因而是 “科学知识”。

那些 “先天 性”的 “因 素”通 过 什 么 来 起

到 “先 验 性”的 作 用？ 通 过 对 于 “经 验”的

“立法”作用。 “知性”为 “自然” “立法”，使

对 “自然”的 “感觉经验”得到 “规 定”，使 原

本是 “综合”的 “经验”也具有 “先 天 性”，同

时也使原 本 是 “分 析 性—先 天 性”的 “逻 辑 形

式”也 具 有 “综 合 性”，这 就 是 康 德 所 提 出 的

“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这一问题的创造性意

义所在。“知性”通过自己对 “经验—自然”的

“立法权”使 “先天综合判断”不但在经验事实

上有了 “客观基础”，而 且 在 “法 权—法 理”上

也有了 “根 据”，这 样 一 个 “基 础”和 “根 据”

对 “科 学 知 识”的 发 展 起 到 了 “维 护”和 “促

进”的作用。

但是，“科学知识王国”的 “领土”虽然在

“经验—实事”上 是 “无 限”的，但 在 “法 权”

上则是 “有限”的，这就是说，“知性”的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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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权”是 “受到”“限制”的，这层意思，需要

很好地加以考察，一定要有一个清楚的概念。

什么 叫 在 “经 验 事 实”上 是 “无 限”的？

就是说，“知性”的 “立法权”在 “空间”上允

许无限 扩 展，在 “时 间”上 允 许 “无 限” “延

伸”；但它不允 许 “扩 展—延 伸”到 “时 间—空

间”之 “外”，这一点，在 康 德，甚 至 整 个 德 国

古典哲学，也是很重要的观念。

在康德，“时空”对于 “科学知识王国”似

乎是一个 “关口”， “感官”所提供的材 料 通 过

这个 “关口”以 “合法”身份 “进入”“科学知

识”这个 “王 国”，然 后 才 有 可 能 按 照 “知 性”

所立之 “法”，“组织—建构”成为一个 “必然”

的 “（理论）体系”，但 这 个 “关 口—时 空”虽

然是 “直 观”的，但 却 也 是 “先 天”的，即 不

依赖 于 “经 验”的，因 而 “时 间”和 “空 间”

本身就像 “知 性”的 “概 念—范 畴”一 样 只 是

一些 “（先天）形式”。于 是，两 种 “先 天 形 式

（直 观 的 和 概 念 的）”相 “结 合—综 合”，遂 使

“先天综 合”成 为 “可 能”，在 这 个 可 能 性 的 内

部，“知性”“合法地”行使着 “立法权”。

然而， “超 越”这 个 “时 空”的 “直 观”

“范围”之外，“知性”则 “无权立法”。就知识

论来说，它 所 运 用 的 那 些 “先 天”的 “概 念—

范畴”，只 “允许”运用到 “经验直观”的范围

之内，即 “时空”之 “中”。

“在” “时空” “中”，这是 “知性立法”的

“权力”的 “界 限 范 围”， “超 出”这 个 范 围，

“知性”那 些 “概 念—范 畴”不 允 许 行 使 它 的

“立法权”，“批判哲学”的工作，就是要划出这

条 “界限”，“限制” “知性立法权”在 “时空”

之 “内”，防止 “知性”之 “僭越”。

“知性”为什么会 有 “僭 越”的 倾 向？未 经

“批判—审定”的 “知 性”并 不 明 了—清 楚 它 自

身 “立法”的 “权 限”，自 以 为 它 有 权 为 一 切

“对象” “立 法”，而 它 更 因 为 自 身 并 无 “直 观”

的功 能—能 力，它 在 “知 识—经 验”范 围 内 只

能由 “感 官”来 提 供 “对 象”的 材 料，于 是 这

些 “对象”必 须 是 “在 时 空 中”的 可 感、可 直

观的事物，至 于 那 些 “不 在 时 空 中”的 单 纯 的

“思 想 体”—单 纯 的 “概 念”，如 “意 志 自 由—

灵魂 不 灭—神”，它 们 在 “时 空”中 并 无 “实

例”的 “证明”— “证 实”， “知 性”无 权 将 它

们在自己 的 “法 权”范 围 内， “建 构”成 一 门

“必然”的 “科学知识”。“知性”须得通过 “批

判哲学”的 工 作，才 能 明 确 自 己 的 界 限 所 在，

而 “批判 哲 学”首 先 就 要 致 力 于 “划 清”一 个

“界限”，防止 “知性”的 “僭妄”，以 为 自 己 有

能力 “超 越”这 个 界 限 直 达 这 个 “超 越”的

“领域—领地”。 “批判哲学”的工作指明， “知

性”的 “立 法 权”只 有 在 可 经 验、可 直 观 的

“领域”才是有效的。

只是，“批判哲学”虽然已经明确作出了这

样的一个 “界限”的 “规定”，但也很清楚地意

识到， “知性”对于自己的 “僭 越”，常 常 是 一

个 “不可 遏 止”的 “自 然 倾 向”，其 原 因 正 在

于：“知性”自身并无 “直观”的能力，总是以

为凡 在 “思 想—思 维”上 “无 矛 盾—说 得 通”

的就是 “真理”，而 无 需 “实 事”之 “检 验—验

证”，但实际上，凡 “必然性”的 “科 学 真 理”，

必须 是 “主 观 （概 念）”与 “客 观 （实 际—对

象）”互相符合一致的。

“知性”诚然可 以 “无 矛 盾”地 “思 想—思

维—思考”这些 “超时 空”的 “表 象”，但 如 果

以为 这 些 “表 象”也 是 在 “经 验”中 的 “实

事”，从而是一些 “可以直观”的 “对象”，“狂

妄”地 以 为 这 些 “思 想 体—本 体”如 同 世 间

“万物”一 样 也 是 “一 物”，则 这 个 “无 矛 盾”

的局面 就 会 被 “知 性”这 种 “僭 妄”所 摧 毁，

自身陷于 “二律背反”。在 这 个 意 义 上， “二 律

背反”乃是对于 “知性”“僭越—狂妄”的一个

“惩罚”。

然而，“知性”的 “僭越”却也是它的 “自

由”的一种 “不可遏止”的趋向。“知性”原本

是属于 “理性”，是 “独 立—自 主”的，因 而 是

“自由”的，只是它 要 在 “经 验—自 然”领 域 里

“建立—建构”一 个 “必 然 的 王 国”，它 就 会 受

到不是 它 自 身 而 是 一 个 “不 同 于 自 己—异 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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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客体—对象”的 “限 制”，它 的 “立 法”范

围当受 “外在空间事物”（物理—自然现象）和

“内在时间事物”（心理现象）的 “限制”，而对

于 “知性”自 身 的 “先 天 性—独 立 自 主 性”和

“自由”，则并无 “立法权”，因 为 在 一 个 “（独

立）王国”内， “立法者”须得为一个 “异 己”

的 “对象” “立 法”，才 是 一 个 “综 合”的、有

“内 容”的，而 并 非 徒 具 “形 式”，因 此，当

“知性” “思 维”一 个 “事 物 自 身”的 单 纯 “本

质—本体—思 想 体”时，就 只 能 是 一 个 “空 洞

的形式”，一 旦 要 把 那 些 “事 物 自 身”的 “理

念”当作 “经 验”和 “现 象”中 的 “事 物”来

作 “科 学 性”的 “把 握”，则 会 “自 相 矛 盾”。

在这个意义上， “知 性”在 “经 验—科 学 王 国”

里，只拥 有 “形 式”上 的 “自 由”，而 在 “实

质—感 觉 材 料 上”是 “受 （时 空—直 观）限

制”的。

三、如何理解 《实践理性批判》

不过， “知 性”在 “知 识 王 国”中 “僭 妄”

的 “自 由 化” “倾 向—意 图—目 的”，只 是 在

“理论”上受到 “时空”条 件 的 “限 制—遏 制”，

但是 可 以 得 到 “理 性”在 “实 践”上 的 “规

定”，在这个意义上说， “实 践 理 性”意 义 上 的

“自由”就 不 仅 是 “形 式”的，而 且 是 “有 规

定—有内容”的。“理性”的 “实践性”保障了

“自由”的 “现实性”。

这就是说，“理性”在 “实践”上为 “（意

志）自由”“立法”，给 “自由”以 “规定”，一

如 “知性”在 “理论”上为 “自然” “立法”—

给 “自然”以 “规定”。
“知性”为 “在时空中诸 存 在 者” “立 法”，

给 “自然”以 “规定”；“理性”为 “超时空者”

“立法”，给 “自由”以 “规定”。

“受时空限制者”在 “理 论”上 为 “必 然”；

“不受 时 空 限 制 者”在 “实 践”上 为 “自 由”，

前者是为 “知性”“建立—建构”的 “科学知识

王国”，后 者 是 为 “理 性” “建 立—建 构”的

“道德实践王国”。

在这个意义上，“自由”并非 “无法无天”，

“不 受 时 空 限 制 者”不 是 “天 马 行 空”，相 反，

这些 “无限者—不受限制者”只是不受 “时空”

条件的限制，而是 “遵循”“理性”为 “自己—

自由”所立之 “法”“行事—实践”。“自己立法

自 己 遵 守”乃 是 “法”的 最 高 意 义，也 是 比

“时空—自然”中之 “必然性”更 为 “严 格”的

“超时空—自由”的 “必 然 性”———也 许 古 代 希

腊叫做 “命运—命定”。

我们 看 到，由 于 “实 践 理 性”为 “超 时 空

者”的 “立 法”职 能，遂 使 在 “理 论 理 性—思

辨理 性”行 使 “立 法 权”的 “知 性”的 那 种

“僭妄” “意 图”，得 到 “疏 导”和 “引 领”，使

之 “安 于”自 己 的 职 守，为 探 索 “自 然”的

“奥秘”而 不 断—不 受 限 制 地 努 力，在 “时 空”

“广阔天地” “中”行使自己的权力，将 “实 践

理性”所 “设 定”的 “终 极 目 的”当 作 一 个

“理想”，去 “不断” “接 近”。 “理 性” “引 领”

着 “知性”的 “发 展” “方 向”，有 了 这 个 “目

标”和 “方向”，人类所做一切劳作，才说得上

是 “进步”的。

“实践理性”所 “公 设”的 “终 极 目 的—至

善”，就 “知识王国”说，是 一 个 “超 时 空”的

“理想”，但 就 “道 德 王 国”来 说，却 具 有 “现

实性”，因为 “实践理 性—意 志 自 由”本 就 意 味

着 “要”“实现”一个 “目的”，“目的”虽尚未

“实现”，但 是 “为 了” “实 现”才 “设 定”的。

“在时 空 中”的 “经 验 目 的”如 此， “超 时 空”

的 “终极目的”亦复如是。“理性”“承认”“终

极目 的”有 “现 实 性—客 观 性”的 可 能 性，一

如 “知性”“确认” “经验目的”总是要 “在时

空中”有 “实 现”自 己 的 可 能 性。不 仅 如 此，

“知性”同时须得承认有 “失败—不能实现”的

“目的”，因 为 “知 性”的 “范 畴”包 含 了 “偶

然性”；但是 “理性”既为 “自己”“立法”，则

“法”之所向，绝 无 例 外， “超 时 空”的 “终 极

目的”的 “现实性”也是 “绝对必然”的。

于是，人 们 尽 管 在 “广 漠 空 间”和 “历 史

长河”中找不出 “终极目的”的 “例证”，但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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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权” “确 信”这 个 “终 极 目 的—至 善”的

“现实存在”的可能性。

如何理 解 “实 践 理 性”对 于 “终 极 目 的—

至善”这 个 “悬 设—公 设”何 以 有 一 种 “确

信”，是 康 德 《实 践 理 性 批 判》的 一 项 重 要 工

作，康德的工作指出，这 种 “确 信”，来 自 于 不

同于 “科 学 知 识”的 “证 明”，也 不 仅 仅 依 靠

“概念”的 “演 绎”，而 是 由 “实 践 理 性”本 身

作出的 “许 诺”：人 “有 权” “希 望” “什 么”，

这个 “什 么”作 为 “实 践 理 性”的 “道 德—自

由目的”，虽在 “经 验 世 界—感 性 世 界—时 空 之

中”不具备 “现实性”，但在 “超 时 空”的 “思

想体—本体”的 “领域”，通 过 “理 性”的 “实

践” “立 法”，使 “自 由”得 到 “具 体”的 “规

定”，因而同样有自己的 “对象”，这个 （这些）

“对象”具有自己的 “规定性”，在这个意义上，

也具 有 “目 的—目 标”上 的 “现 实—实 现”和

“确定性—规定性”，而不仅仅是单纯的 “思想”

的 “形式”。

在这个 意 义 上， “实 践 理 性”的 “对 象”，

也是理性自己 “设定”的，犹如在 “知识领域”

里， “经 验”的 “条 件”，也 是 “经 验 对 象”的

“条件”那 样， “知 性”使 “经 验 对 象”成 为

“可能”， “理 性—自 由”也 使 “道 德”的 “对

象”— “终极目的—至 善”成 为 “可 能”；只 是

在 “知识领域”，其 “对象”必得 “在”“时空”

“中”，而 “理性”的 “道德—实践” “对象”—

“至善”，则 总 是 “在” “时 空”之 “外”。而 所

谓 “时 空 中”和 “时 空 外”只 是 意 味 着 “接

受—不 接 受” “时 空 条 件”的 “制 约”，并 非

“在” “时 空”之 “外”有 一 个 与 “经 验 世 界”

“对立”的 “另一个” “天外天” “存在”，并非

有一个 “天 堂—地 狱”与 “人 世” “对 立”地

“存在着”，这 是 黑 格 尔 后 来 所 走 的 思 想 路 线：

“有限—无限”、“必然—自由”、“知识—道德”、

“理论理 性—实 践 理 性”是 具 有 “同 一 性”的，

而并非 “有 限”之 “外”另 有 一 个 “无 限”与

其 “对立”。

实际 上，康 德 也 已 经 意 识 到 “知 性”和

“理 性”两 个 “独 立 立 法”的 “王 国”有 一 个

“沟通”的 问 题。在 《纯 粹 理 性 批 判》已 “预

留”了 “实 践 理 性”的 余 地，而 在 《实 践 理 性

批判》里 又 指 出 了 “实 践 理 性”对 于 “理 论 理

性”的 “优 先”作 用，即 “理 论 理 性”不 可 以

影响 “实 践 理 性”，但 “实 践 理 性”却 “可 以”

“影响”“理论理性”。这层意思，我们可以理解

为：“实践理性”所 “建立—建构”的 “理念—

理想”对于 “理论理性”“可以”起到 “范导—

规范”作用，“道德”“理当”“引导—引领”着

“知识”的 “前进”方向。

由此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说，“不计时空条件

的”是 “引 领—范 导”着 “受 时 空 条 件 制 约”

的。这个思 路，我 们 在 康 德 的 《判 断 力 批 判》

中得到进一步的印证。

四、如何理解 《判断力批判》

《判断 力 批 判》面 临 着 一 个 具 体 的 个 体 世

界，这个世 界 的 “普 遍”的 “规 律”方 面，已

经由 《纯粹 理 性 批 判》作 出 了 解 决 的 方 案，而

那些 “个体”的事物如何会是 “合规律性”的，

则 “知 性”的 “知 识 王 国”只 能 归 之 于 “偶 然

性”，犹如在 这 个 王 国 里， “德 性”和 “幸 福”

的 “一致—符 合”也 只 是 一 种 “偶 然”的 “幸

运”，只有 到 了 “实 践 理 性”的 （不 计 时 空 条

件） “至 善”中，这 种 “一 致—符 合”才 具 有

“必然性”。

《判断力批判》要解决的正是这种原本是人

言人殊 的 “偶 然”的 “愉 快”何 以 不 仅 仅 是 一

种 “快 感”和 “武 断—独 断”的 “目 的 论 判

断”。

我们这 里 想 特 别 说 的 是：那 些 绝 不 脱 离—

离开 “特 殊—个 体 事 物”所 下 的 “判 断”，即，

对那些决 不 能 脱 离—离 开 “时 空 条 件”的 “事

物”何 以 也 “有 权”作 出 一 种 “判 断”，而 跟

“知识判断”一样，“要求”“普遍”的认同。

这就是说，“在时空中”的 “感性”的 “特

殊—个体 对 象”，人 们 也 有 权 对 它 们 作 出 “普

遍—超时空—不计时空条件”的 “理智性”“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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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
“审美判断”绝不脱离感性的直观，艺术品

也都有 具 象 的 因 素，当 然 原 则 上 是 “受 时 空 条

件限制”的，但 “审 美 判 断”要 “判 断”的，

并非 （按照 “知性立法”）“在时空中特殊对象”

的 “客观属性”，而是这些 “对象”对于 “诸心

智能力” “调节性”的 “主观状态”，因 此 不 是

对 “对 象”作 出 “规 定”，而 是 作 出 “反 思”；

而 “判 断 力”对 这 些 “对 象”所 作 出 的 “反 思

判断”，也 有 自 己 的 “先 天 立 法”的 “根 据”，

虽然 这 个 “根 据”不 在 “知 性”，也 不 在 “理

性”，而在 “判断力”这个 “心智能力”本身。

这就是说， “反 思 判 断 力”不 能 从 “知 性”

为 “在时空中”的事物所立之 “法”中 “借用”

过来作为自己的 “法则”，也不能从 “理性”为

“超时空”的事物 “立 法”中 “借 用” “法 则”，

而只能由 “判断力”自己来为自己 “立法”，这

些 “法 则”适 用 于 从 “诸 心 智 能 力”—包 括

“知性、理性、想象力”之间的关系作出的关于

“特殊对 象”的 “评 判”。这 些 “对 象”当 然 是

“直观”的，但 “反思判断力”又不是按照这个

事物的实际 “时空”条件作出 “判断”，而是通

过 “诸心智能力”“协调”的关系中将它 “虚拟

化”、 “内 在 化”，似 乎 它 们 是 “寄 生”于 “知

性”的 “王国”，而又不 “估计”该事物的实际

“时空 条 件”，从 而 “驱 使”这 些 “对 象” “进

入”“理性”并 “赋予”它们以 “道德”的 “意

义”，所 以 康 德 说， “美”是 “道 德”的 “象

征”。

这就 是 说，我 们 虽 然 在 “知 识 王 国”的

“时空” “现 象 界”找 不 到 “终 结 目 的—至 善”

的 “实存”，但是 在 “审 美—艺 术”中，在 大 千

世界的 “合 目 的 性”的 “关 系”中，有 能 力、

有权利 “看 到”这 种 “无 限 理 念—终 极 目 的—

至善”的 “象征”，虽然这种 “象 征”不 是 “经

验知识”中 的 “图 式”，不 能 得 到 “科 学 知 识”

的 “客观”“证明—证实”，而只是一种 “主观”

的 “修养”和 “陶 冶”，是 一 种 “鉴 赏 力”，但

却大有益于协助 “道德理念—理想”“引导—推

动”“科学知识”在 “时空”中 “永久”地 “扩

展”和 “绵延”。

作者附 记：本 文 是 作 者 研 究 康 德 哲 学 一 个

文集的前言，今 稍 加 修 改 在 刊 物 上 发 表，敬 请

读者批评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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